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3 年信託法律 

（修訂）條例草案》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2013年 7月 17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七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動

議恢復二讀辯論《2013年信託法律（修訂）條例草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吳亮星議員、其他委員和立法會秘書處同事過去幾個

月所付出的努力，令《2013 年信託法律（修訂）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

利完成。 

 

  主席，我們正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鞏固香港在亞太區資產管理中心的領先

地位，並發展香港成為更全面的基金及資產管理中心。  

  

  改革信託法是其中一項主要的措施。在香港，不少資產是以信託形式持有和

管理。根據信託業界的估計，其持有的資產價值超過港幣 26,000 億。但信託法

中兩條主要的法例，即《受託人條例》和《財產恆繼及收益累積條例》，自多年

前制定以來，一直未有重大檢討或修改，當中的部分條文未能切合現代信託的需

要。因此，我們透過本條例草案，將信託法例現代化，並加強香港信託服務業的

競爭力及吸引力，從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就是次信託法改革和具體立法建議，我們曾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二年進行

公眾諮詢，並在兩次諮詢前後均有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公眾及立

法會對條例草案內的立法建議的回應整體來說都是正面的。 

 

  我們在制訂條例草案時，參考了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特別是英國及新加

坡的信託法改革經驗，以及信託業界提出的建議。當中業界向我們提出，不少離

岸司法管轄區近年致力於吸引信託業務，故香港改革信託法時應以離岸司法管轄

區為比較基準。但我們留意到，一些離岸司法管轄區採取的措施或做法，世界其

他金融中心均沒有採納。因此，香港應如何定位，是我們和業界以及法案委員會

的其中一個主要討論議題。我想指出，政府會致力提升信託業務的競爭力，亦須

同時確保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因此，我們不會與離岸司法管轄區

作比較。我們的改革建議在多方面都會令香港能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如倫敦和新

加坡看齊，同時在可行合適的情況下，我們也建議引進一些可讓香港超越其他國

際金融中心的措施，以凸顯香港的優勢。我們很高興法案委員會和業界整體上十



分支持條例草案的立法目標，以及當中的具體立法建議。  

 

  具體而言，條例草案建議修訂《受託人條例》和《財產恆繼及收益累積條例》，

修訂建議可分為三大類別－－第一、擴大受託人的預設權力；第二、為受託人行

使權力提供適當制衡；以及第三、將信託法現代化。整體而言，我們相信條例草

案的建議可利便受託人管理信託，同時對受益人的利益提供適當保障，且吸引更

多人來港設立信託。 

 

  一般而言，受託人的權力會由信託文書賦予，而《受託人條例》的預設權力

只會於信託文書沒有相關規定的情況下才適用於受託人。由於現代信託日趨複

雜，我們建議擴大《受託人條例》賦予受託人的預設權力，例如委任代理人、代

名人和保管人和為信託資產投保的權力，讓受託人在信託文書沒有載列特定條文

的情況下仍能有效地運作信託。有關權力為預設性質，即只在不抵觸信託文書的

條款或任何成文法則的情況下，才會適用於有關受託人。 

 

  條例草案同時建議為受託人的免責條款引入法定管制，令受託人不能以免責

條款免除其因欺詐、故意的不當行為或嚴重疏忽而引起的法律責任。這會加強現

時普通法對免責條款的管制。條例草案亦特別就將賦予受託人的新預設權力設有

制衡，例如當受託人委任代理人、代名人和保管人行事時，受託人必須不時對安

排作出檢討，確保有關安排符合信託利益。條例草案亦引入預設的受託人法定謹

慎責任，令受託人須符合的謹慎行事標準更為清晰。 

 

  條例草案將引入有關財產授予人保留投資權力或資產管理職能的條文，提高

在香港成立的信託的確定性。條例草案亦將廢除反財產恆繼規則（即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簡稱 RAP）和反收益過度累積規則，訂立反強制繼承權

規則條文，從而吸引更多人在香港設立信託。 

 

  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所提出建議表示支持。法案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亦就

個別條文提出了一些寶貴的意見，而剛才議員的發言亦有提及有關事宜。我希望

在此作出回應。 

 

  較多委員關注廢除 RAP 的建議。正如我們較早時向法案委員會解釋，廢除

RAP的建議，旨在容許在香港成立永續信託。這將在決定信託年期方面給予財產

授予人彈性，吸引他們到香港成立信託，並引入資金。據我們了解，雖然英國和

新加坡仍保留 RAP，但美國和澳洲共有多個州份及不少其他司法管轄區已廢除

RAP，或有同等效果的安排。我們認為需要重新考慮香港本身的情況，是否真的

必須保留 RAP。若否，RAP就應予廢除，以加強香港作為信託管理地的吸引力。 

 



  主席，RAP源於英國，其主要目標是為了確保私人土地的用途不會受不合時

宜的信託制約。這是針對英國奉行的私人土地永久業權制度，土地擁有人無需定

時申請續租土地。有別於英國以及其他有永久業權土地的司法管轄區，香港的土

地幾乎全屬由政府批租的土地，設有租賃年期，一般為五十年。此外，現時亦已

有多條條例賦予政府收地或強制售賣土地的權力，使私人土地可按需要發展。因

此，香港實在無需保留 RAP。 

 

  另一方面，現時適用於香港的 RAP過於複雜，實際施行有一定困難，亦可能

對信託的有效性造成不明確的情況。在之前的公眾諮詢中，大部分回應者，當中

除了信託業界，亦包括專業團體，均認為應檢討 RAP。我們在仔細考慮各項因素

後，認為廢除 RAP，對香港整體有利。 

 

  我想強調，有關建議只適用於新成立的信託，不會影響現有的信託。而就新

成立的信託，財產授予人可選擇任何信託年期。 

 

  條例草案第 3部除了處理反財產恆繼規則外，亦處理反收益過度累積規則，

而委員對後者並無異議，因此政府是反對不納入條例草案第 3部。 

 

  法案委員會曾作深入討論的另一個課題，是條例草案中就受託人免責條款引

入法定管制的建議。根據普通法，只會在免責條款免除受託人因欺詐而引起的法

律責任時，免責條款方會失效。條例草案建議旨在加強對免責條款的管制，令在

專業身分行事及收取酬金的受託人，不能以信託文書中的免責條款，免除其因欺

詐、故意的不當行為或嚴重疏忽而引起的法律責任，從而加強對受益人的保障。

就此，有委員建議就「嚴重疏忽」的概念加入定義。根據法律意見，「嚴重疏忽」

一詞見諸香港多條現行法例，而該些法例均沒有特別界定何謂「嚴重疏忽」。在

條例草案的建議下，法院可因應每宗案件的個別情況，考慮有關行為是否屬「嚴

重疏忽」。如在成文法中引入定義，將會令法院失去現有建議的彈性。再者，普

通法案例尚在發展階段，現時不適宜就「嚴重疏忽」的定義下定論。此外，如果

在條例草案就「嚴重疏忽」引入任何法定定義，定會對不同持份者造成不同的影

響，故我們必須在引入前給予持份者足夠機會，就有關的定義發表意見。因此，

總結來說，我們認為現時在條例草案作出定義不是合適的做法。我們會留意案例

的發展，未來有需要時會再考慮有關議題。 

  

  剛才有議員提出意見，是否可參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模式，以管

制受託人在信託文書內的免責條款。其實，我們在二零零九年就受託人免責條款

的法定管制進行公眾諮詢時曾經提出此模式作為其中一個諮詢方案。當時已有意

見認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模式只適用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信託，背

後的理念未必適用於所有信託。此外，在二零一二年的公眾諮詢中，大多數就有



關條文提出意見的回應者均較屬意現時條例草案的方案。因此，我們並沒有採用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模式。 

 

  主席，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曾邀請團體表達意見。其中，信託業界

提出了一些進一步改革信託法的新建議。我們認為有些新建議是可以作深入的政

策研究和討論，以評估對各持份者的影響及是否能為香港帶來好處。就此，我們

會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 

 

  我想強調，本條例草案是我們改革信託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並非一個終

結。我們未來會繼續留意信託法例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發展，並會與信託業界和

其他持份者保持溝通，在有需要時會進一步檢討香港的信託法。 

 

  主席，我們已吸納法案委員會和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稍後會動議一些修

正案，對條例草案作出一些技術或文本修訂。有關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 

 

  總括而言，條例草案將能令信託法例現代化，鼓勵更多本地及海外的財產授

予人，以香港作為管理信託的基地，從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資產管理

中心的地位。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以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完 


